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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NSON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

永順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 

（「本公司」）  

 

提名候選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程序  

 

序言  

 

本公司股東  （「股東」）  可提名任何人（除為卸任董事及股東本人以

外）被委任為本公司董事（「候選董事」）。有關股東於公司股東週年大

會或股東特別大會（「大會」） 內提名一名人士以被選舉為董事的詳細

程序如下。  

 

提名資格  

 

公司股東的資格 :  (i)  本公司現有股東並可出席及於大會投

票 ;及   

(ii)  該股東並非候選董事。  

 

候選董事的資格： :  (i)  年滿  18 歲或以上；  

(ii)  擁有本公司提名委員會（「提名委員

會」）認為合適的必要工作經驗及資

格；及  

(iii)  不被任何法例或本公司章程細則禁止

出任董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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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程序  

 

1.  提交一份由提名股東簽署（如多於一名提名股東則所有提名股東）

的書面通知，連同候選董事的履歷及聯絡資料、候選董事同意出選

的書面通知、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其它資料（包括但不限於香港聯
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51(2) 條或其它適用規則所

要求的資料）送遞本公司以下地址：  

 

公司秘書  

永順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 

香港新界荃灣楊屋道 8 號  

如心廣場 2 期 27 樓 2702 室  

 

註︰上述書面通知的提交時間最少應為七（ 7）天，而期間該書面

通知（如該書面通知在選舉股東大會通告寄發之後提交）遞交的時

間應在選舉股東大會的通告寄發後的一天並且在股東大會舉行日

期的前七（ 7）天內結束。  

 

2.  收到書面通知後本公司會發出確認通知。  

 

3.  提名委員會將審閱並考慮候選董事是否適合被委任為董事。  

 

3.1  如候選董事適合被委任為本公司的董事，本公司將會加入就委

任候選董事為董事的動議於大會或延期大會的議程內並就該

股東大會詳情刊發公告。    

 

3.2  如候選董事不適合被委任為本公司的董事，公司將會向提名股

東發出書面通知解釋原因。  


